成都市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入户登记表

填 表 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成都市人事局   制

符合成府发（2003）26号文件精神的

专业技术人员申请落户成都市办理认证手续须知
一、取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人员申请落户成都市办理认证手续需要出具以下证明材料。

1、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资格证书原件。

2、取得职称资格的人事（职改）部门批文或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评审表（含全国职称资格统一考试合格人员资格登记表）原件或复印件加盖人事部门红章。

3、现成都市工作单位聘用证明或劳动合同。

4、在蓉具有人事档案代理权的用人单位出具人事关系代理及档案管理证明，档案在外地或在不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以及个人管理的，须将人事档案送我市政府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代理（成都市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地址：宁夏街136号），并由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出具人事代理及档案管理合同。

5、本人身份证。

6、若属于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需出具离退休证明。

二、获得各类荣誉的专家和获得科技奖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分别出具专家荣誉证书和获奖证书原件。同时出具“须知”一、3、4、5、6条所涉内容材料。

三、留学回国人员申请落户成都市办理认证手续需要出具以下证明材料：

1、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国外学历评估意见书”。

2、同时出具“须知”一、3、4条所涉内容材料。

3、出国前系在职人员，需出具原工作单位同意调出或已离职的证明：出国前是学生，需出具未经分配的证明。

4、办理跨省、市派遣手续，需出具在原地已注销户口的证明或户口本。

5、本人护照。

6、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国外学位证书；未获国外学位，需出具国内学位证书或国内中高级职称证书和在国外高校、研究单位进修一年以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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